
03B国内·时政2013年1月1日 星期二
编辑／姜丽君 校对／李瑾 组版／莉莉

□据 新华社

记者从铁道部获悉，为方便旅客购
票、取票，2013年1月1日起，铁路部门将
对电话订票取票时间和范围、互联网和电
话订票起售时间、火车票预售期作出调
整。其中，电话订火车票可实现全国通取。

自2013年1月1日起，通过电话预
订火车票的旅客可凭订票时乘车人有
效身份证件，到全国任一车站窗口或代
售点换取已订车票，实现电话订票全国
通取。同时，电话订票的取票时间延长
12个小时，即当日12：00前已订车票于
第二日12：00前取有效,当日12：00后

已订车票于第二日24：00前取有效。
自2013年1月1日起，互联网、电

话订票预订第12天车票的起售时间
由原来4个节点调整为10个节点，即
8：00～18：00（14：00除外）每小时均有
部分新票起售，所有动车组列车车票统
一于11：00起售。具体起售时间详见
各车站公告，或登录www.12306.cn网
站首页“最新动态”栏查询。

自2013年 1月4日起，火车票互
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延长至20天（含
当日），预订第20天车票的起售时间仍
为10个节点，代售点和车站部分售票
窗口预售期延长至18天（含当日）。

电话订火车票，今起全国各地可取

□据 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就《越
南海洋法》生效实施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越南海洋
法》将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对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
争辩的主权，任何国家对上述群岛
提出的领土主权要求和采取的任
何行动，都是非法的、无效的。我
们对该法生效后将给南海局势带
来的负面影响深表关切，要求越方
不要采取任何使问题复杂化、扩大
化的行动。

外交部：《越南海洋法》非法无效

□据 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说，外
交部高度重视在中非中国公民和机构
的安全，已组织239名中国公民撤离。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请发言人介绍在中非中国公民和中资
机构安全状况及中方所做工作时，华
春莹作出上述表示。

她介绍，中非局势恶化以来，外交
部指示有关驻外使领馆启动应急机制
和撤离中方人员预案，驻中非使馆立
即启动24小时应急值守，密切跟踪形
势，本着自愿原则，组织协调中方人员
撤离。驻喀麦隆使馆、驻杜阿拉领事
馆等协助联系包机，并做好入境人员

接应等工作。
华春莹说，自去年12月27日起，

驻中非使馆组织中方在当地人员和机
构搭乘商业航班和包机安全有序撤往
喀麦隆、刚果（布）、苏丹、安哥拉等周
边国家或返回国内。截至北京时间昨
日下午2时，中非303名中国公民（不
含使馆人员）中的239人已撤离。

“外交部和驻中非使馆及有关
使领馆将继续密切跟踪形势发展，
为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
助。”她说。

关于中非局势，华春莹表示，中方
对中非近期发生的武装袭击事件表示
谴责，对由此导致的安全形势持续恶
化表示关切。

外交部：已组织部分中国公民撤离中非

□据 新华社

针对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
融资有抬头之势，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银监会四部门日前联合发文
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以更好地防范
金融风险。

《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
行为的通知》指出，最近，一些地方政府
违法违规融资有抬头之势，如违规采用
集资、回购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
目，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
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
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等。

四部门在通知中严禁直接或间接
吸收公众资金违规集资等行为。未经
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地方各级政府
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得
直接或间接吸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
项目建设，不得对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
其他个人进行摊派集资或组织购买理

财、信托产品，不得公开宣传、引导社会
公众参与融资平台公司项目融资。

通知指出，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
外，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
逐年回购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

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
司注资必须合法合规，不得将政府办公
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
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将
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
的出让或划拨程序。地方各级政府不
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平台
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
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通知还坚决制止了地方政府违规
担保承诺行为，并提出要对地方各级政
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融
资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或担保承诺
行为进行清理整改。对限期不改的，将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严禁直接或间接
吸收公众资金违规集资


